
1、区位概况 3、 修改依据

1.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订）

四十八条：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

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向原审批 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

修改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依照本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的审 批程序报批。

（2)《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

第八条 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综合考虑当地资源条件、环境状况、历史文化遗产、公共安全

以及土地权属等因素，满足城市地下空间利用的需要，妥善处理近期与长远、局部与整体、发展

与保护的关系。

第十九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建立规划动态维护制度，有计划、有组织地对控制

性详细规划进行评估和维护。

（3)《海南省城乡规划管理条例》（2018年修订版）

 第六十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修改，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内

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

2、政策依据

（1)《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的若干意见》琼府办〔2021〕12号

（四）严格规范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程序。重大调整是指其他用途用地调整为经营性用地、经营

性用地之间调整，包括调整用地性质、容积率等规划条件的情形。严格限制规划重大调整，对确

需调整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采取听证会或其他方式征求规划地段内

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形成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修改后的规划

应当经市县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按法定程序报批。

（2） 《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规定》（2021年6月）

第六条 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为重大调整：

（三）规划其他用途的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的，以及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

地之间优化调整用地性质的（含用地性质比例）；

（四）规划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调整容积率、建筑限高、建筑密度、绿地率等控制指标的。

2、拟修改内容

  

《海口市江东离岸创新创业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
JDLA-03-A01地块用地规划条件修改必要性

本次修改地块为《海口市江东离岸创新创业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

JDLA-03-A01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商业居住混合用地。本次论证为完善提

升江东新区灵山片区商业服务环境、优化片区用地功能，尊重已出让权属用

地证载用途的现状情况，拟在控规地块总建设量不变且符合土地证载指标的

前提下，合理分割地块界线，并确定相应规划管控指标。

公示

JDLA-03-A01地块位于海口江东离岸创新创业组团，南渡江大道南

侧，顺达路和灵桂路北侧，规划用地面积：9.75公顷。

拟修改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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